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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月24日

（2017）浙0303民初06620号
夏念建、夏念沈：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开发区分公司与被告夏念建、夏念沈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民初0662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4月23日9时15分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6619号

黄林杰、王志琴、黄信明：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林杰、王志琴、黄信明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民初0661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4月23日9时00分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3984号

王丰、李加翠、林天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
03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83号之一

2017年10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国立石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瑞安市国立石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
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7年12月21日裁定宣告瑞安市国立石业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55号之一

2017年11月8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凌海机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瑞安市凌海机
械有限公司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7
年12月25日裁定宣告瑞安市凌海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3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超飞针织厂（以下简称超飞针
织厂）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超飞针织厂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本案移送破
产清算，于2017年12月28日裁定受理超飞针织厂破产
清算一案，并与2018年1月15日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
务所为超飞针织厂管理人。

因超飞针织厂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蔡安兰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
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超飞针织厂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
提交的，有超飞针织厂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
务人依法对超飞针织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超飞针织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4月14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隆
山东路505号新潮大厦东首16楼；联系人:林传黄；电
话：1380680693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超飞针织厂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4月17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超飞针
织厂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20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蓝宝无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蓝宝无纺材料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蓝
宝无纺材料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
年12月17日裁定受理蓝宝无纺材料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2018年1月16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为
蓝宝无纺材料公司管理人。因蓝宝无纺材料公司法定代
表人孙宝同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
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蓝宝无纺材料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
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
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蓝宝
无纺材料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4月8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505
号 新 潮 大 厦 东 首 16 楼 ；联 系 人: 林 传 黄 ；电 话 ：
1380680693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蓝宝无纺材料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4月11日上午8时45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蓝宝无
纺材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20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圣丹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圣丹罗兰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圣丹罗
兰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瑞安五洲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
12 月 21 日裁定受理圣丹罗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2018年1月17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为圣
丹罗兰公司管理人。因圣丹罗兰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江
华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
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圣丹罗兰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
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
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圣丹罗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4月6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隆山东
路505号新潮大厦东首16楼；联系人:林传黄；电话：
1380680693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圣丹罗兰公司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4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圣丹
罗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166号

何开勇、王宏：本院受理原告刘军诉被告何开勇、王
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217号

虞雪卫：本院受理原告黄金富诉被告虞雪卫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
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5000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支
付律师费2500元、承担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926号

顾永明：本院受理原告金国兴诉被告顾永明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顾永明归还原告金国兴为其垫付
的贷款本息合计153592.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
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顾永明偿付原告金国兴垫付的
（2017）浙0421民初1926号案件诉讼费291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4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080元
（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顾永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6501号

张晓锋:原告黄华与被告张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650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晓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黄华借款4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宁市人民法院

陶旭伟：本院受理原告柳敏与被告陶旭伟、杨琦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21号

湖州吴兴一千盆老灶连锅火锅店：本院受理原告
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4290.5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71560.66元
[自2006年8月16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7年11
月23日止]，实际支付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76号

陈同春：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陈同春支付原告货款9560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
息1663元[自2015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算至
2017年11月23日止]，实际支付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03号

宁波市鄞州海油石化有限公司、顾稳锁：本院受理
的原告湖州华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鄞州
海油石化有限公司、顾稳锁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
民初6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03号

葛飞：本院受理原告程彩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66号

林玉璋：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慧强建设有限公司诉
被告林玉璋无因管理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276号

谭琴芳、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正豪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被告谭琴芳公告参加诉讼通知书、传票，向被告湖州
天亮手套有限公司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5月2日
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又一虎落马！

@新华视点
（新华社法人微博）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NHK再出“731部队”纪录片
揭侵华日军暴行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近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

的》，上下两集共110分钟，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

行人体实验的丑陋罪行。纪录片分析了此前在俄罗斯获得的日本战犯接受

法庭审判时的录音资料及数百件相关文件，片中“原731少年队”成员讲述：被

“日本人高人一等”的邪恶理论洗脑，医者干起杀人事。

电梯劝烟猝死案二审宣判：
劝烟者无责，不用赔钱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

23日，备受关注的男子电梯内劝阻吸烟后老人猝死案二审公开宣判，法

院驳回了死者家属田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中判决杨先生补偿田女士1.5万元

的判决也被纠正，一审二审共计1.4万余元诉讼费由田女士承担。此前，杨先

生在电梯内劝阻老人吸烟引发争辩，未料不久后老人心脏病发作猝死，其家属

索赔40万元。

英雄走好！
内江牺牲的消防战士最后遗言：
我在救火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20日，四川内江消防战士

吴俊寰为搜救被困群众，被垮

塌的屋墙埋压牺牲，年仅 31

岁，留下妻子和年仅两岁半的

儿子。“我在救火”是他生前和

妻子周芳芳通话说的最后四

个字。23日上午，吴俊寰同志

遗体告别仪式在威远县殡仪

馆举行。一路走好！

廉政警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微博）

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 ——《管子·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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